附件11
2020年家庭农场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一、目标任务
通过项目实施，加快培育一批规模适度、生产集约、管理先进、效益明显的示范家庭农场，为小农户发展现代农业提供示范和样榜，促进小农户逐步扩大生产经营规模，提升农业经营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水平。
二、支持对象
用于支持县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三、资金用途
支持县级及以上示范家庭农场改善生产条件，应用先进技术，提升规模化、绿色化、标准化、集约化生产能力；建设清选包装、烘干等产地初加工设施，提高市场竞争力。
四、补助标准和方式

每个项目中央财政资金补助不超过实际投入的60%，且最高不超过10万元。补助方式主要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认真学习领会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和单位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家庭农场培育计划的指导意见》精神，切实落实《福建省家庭农场培育计划》有关要求，将促进家庭农场发展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健全完善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体系、管理制度和指导服务机制，促进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
（二）加强政策宣传。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宣传解读政策，使广大家庭农场主和基层干部准确理解掌握政策内容，积极营造有利于发展培育家庭农场的良好氛围，及时解决家庭农场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确保各项政策落地落实。

（三）加强资金管理。要按照本方案做好补助对象、资金安排等信息公开公示工作，广泛接受社会监督。项目资金应及时拨付到位，严禁滞留、挪用。加强绩效管理，2020年底前，各地应将2020年中央财政资金家庭农场项目执行情况报省农业农村厅政策与改革处。

六、其他事项

已享受中央财政资金家庭农场发展项目补助的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可以享受1次省级财政资金补助。

